附件2：

西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系统
行政执法包容审慎清单

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我区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行政执法行为，各级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在开展行政执法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在进行教育引导后，应当适用本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情形
	处理
结果

	1
	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的单位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退役军人安置计划
	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的单位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退役军人安置计划的，经责令限期改正，及时整改落实到位，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

	
	
	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的单位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退役军人安置计划的，经责令限期改正，及时整改落实到位，造成的社会影响小，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免于处罚

	2
	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的单位在国家政策之外另设接收条件、提高安置门槛
	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的单位在国家政策之外另设接收条件、提高安置门槛的，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整改落实到位，且社会影响轻微的。
	免于处罚

	3
	接收安置单位将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编制截留、挪用
	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的单位将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编制截留、挪用的，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整改落实到位，且未造成社会影响的。
	免于处罚

	4
	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的单位未按照规定落实退役军人安置待遇
	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的单位未按照规定落实退役军人安置待遇的，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整改落实到位，且未造成社会影响的。
	免于处罚

	5
	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的单位未依法与转业军官、安排工作的军士、义务兵签订劳务合同、聘用合同
	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的单位违法与残疾退役军人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整改落实到位，且未造成社会影响的。
	免于处罚

	6
	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的单位违法与残疾退役军人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
	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的单位违法与残疾退役军人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整改落实到位，且未造成社会影响的。
	免于处罚

	7
	负有军人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军人优待义务，责令限期履行义务，逾期仍未履行
	负有军人优待义务的单位逾期未履行优待义务，经责令限期履行义务后，主动及时整改落实到位，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

	
	
	负有军人优待义务的单位逾期未履行优待义务，责令限期履行义务而逾期仍未履行，初次违法且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其没有主观过错，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免于处罚

	8
	负有烈士遗属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烈士遗属优待义务
	负有烈士遗属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优待义务的，经责令限期履行义务后，主动及时整改到位，且造成危害后果轻微的。
	免于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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